关于兴业证券金麒麟消费升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变更事项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兴业证券金麒麟消费升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产品”或“产品”)自2011年12月7日成立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投资业绩，为委托人实现了理想的投资收益。在产品存续期间，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在新的监管环境使产品更加良好运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司决定对产品合同进行变更，本次合同变更方案如下：

一、合同变更的内容

本次合同变更主要有以下内容：

1、扩大产品投资范围。将“港股通”标的股票、债券正回购以及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加入投资范围。同时将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及现金类资产的投资比例提高为集合计划资产总值的“0-100%”。
2、增加业绩报酬计提条款。自新合同生效日起，在委托人退出日或本集合计划分红日或终止日，若集合计划在该业绩报酬计提期间年化收益率超过5%，则管理人计提超额收益的20%作为业绩报酬（管理人不对新合同生效前集合计划的收益计提业绩报酬）。
3、修改产品终止条款。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删除原合同中“集合计划存续期内，连续20个交易日集合计划净值低于1亿元人民币，集合计划应当终止”的条款。
4、修改自有资金参与相关条款。由于产品成立以后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的变化，约定自有资金的参与金额和比例，并明确自有资金由于被动超限的退出规定和方式。

5、管理人主体变更。将管理人主体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修改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于管理人实际未发生变化，本条修改对委托人利益无实质性影响。
6、修改集合计划监管报告方式。根据相关监管政策，将合同中需报告中国证监会的事项调整为目前的监管政策约定的报告方式。

7、其他相关信息的更新，包括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根据合同变更的对应修改。
    二、托管人对本次合同变更的许可

    托管人已经同意本次合同变更。

    三、合同变更的公告

    我司在管理人网站（www.xyzq.com.cn）上公告本次合同变更的内容，请投资人关注。

    四、合同变更的程序

管理人在本合同内容变更的公告当天同时以网站公告和书面（如挂号信）方式向委托人发送合同变更征询意见。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公告发布后的15个工作日内（以下简称“征询期间”）以电子邮件或临柜等方式回复意见。委托人未在前述时间回复意见的，且在公告15个工作日内不退出的，视为委托人同意合同变更。

如果委托人回复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公告15个工作日内退出本集合计划；也可在公告15个工作日内通过临柜方式与管理人签订强制赎回协议，由管理人在公告15个工作日后首个工作日为该部分委托人办理强制退出手续。如果委托人回复不同意变更，也未在公告规定的15个工作日期限届满后退出计划的，管理人应当在期限届满后将相关份额强制退出计划；
五、合同变更的生效

合同变更于征询期间结束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生效。合同变更后，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自新合同生效日起，管理人对超过自该生效日起历史最高累积净值部分按20%比例计提业绩报酬（管理人不对新合同生效前集合计划的收益计提业绩报酬）。

本次合同变更公告生效后，新参与本集合计划的客户需签署变更后的电子合同。如有疑问，请致电客服热线咨询：021-38565866。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  日
